 
青岛市李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

青岛奥晟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832家企业（名单附后）：
[bookmark: _GoBack]本局于2025年5月26日依法对上述832家企业（以下简称：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因当事人下落不明，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决定依法向当事人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如下：
经查，青岛奥晟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832家企业未按规定报送2023年和2024年企业年度报告，经落实，青岛奥晟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832家企业2024年度和2025年度均未向税务部门纳税；青岛奥晟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832家企业2024年度和2025年度均未向社会保险部门缴纳社保。我局执法人员对青岛奥晟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832家企业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经营情况进行了取证,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到当事人。
由于当事人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于2025年4月24日通过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李沧政务网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进行陈述、申辩或申请听证。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给予当事人以下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依法组织清算，并在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申请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李沧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市南区、李沧区、崂山区人民法院、青岛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复议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请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附件：青岛奥晟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832家企业

                     青岛市李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5月26日

